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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育局)
承辦人：科員 林佩萱
電話：0422289111#54726
電子信箱：e251129540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大肚區永順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30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體字第1150009966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任及外聘運動教練聘任、進

（運）用查詢及不適任通報注意事項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5年1月29日臺教國署體字

第1156600154號函辦理。

二、近年學校體育班及運動代表隊訓練及安全事件備受關注，

學校聘任、進（運）用之運動教練身分多元，包括依「各

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」（以下簡稱聘管辦

法）及「專任運動教練輔導及管理辦法」（以下簡稱輔導

辦法）聘任之專任運動教練，及依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外

聘運動教練進用審查注意事項」（以下簡稱外聘教練進用

事項）進用之外聘運動教練。為確保校園安全，各校聘

任、進（運）用各類教練時，應依前開各類人員聘任或進

（運）用規定，落實不適任人員通報、資格審查及定期查

詢作業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50000583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2/02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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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倘涉及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」第97條情事，經

學校教練評審委員會（下稱審委會）或相關委員會確認，

則應分別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(一)新制專任運動教練：依據聘管辦法第13條第1項第7款

（終身不得聘任）、第14條第1項第4款（一定期間不得

聘任）及第16條規定辦理，由學校提報審委會審議，依

情節嚴重程度予以解聘。另依同辦法第18條規定，學校

應辦理不適任紀錄之通報、資訊蒐集、查詢、處理及利

用；聘任前應確實查詢，聘任後應落實定期查詢。

(二)舊制專任運動教練：依據輔導辦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

（終身不得聘任）及第16條第1項第4款（一定期間不得

聘任）規定辦理，由學校提報審委會審議，予以解聘

（僱）。另依同辦法第19條規定，學校應辦理不適任紀

錄之通報、資訊蒐集、查詢、處理及利用；聘任前應確

實查詢，聘任後亦應落實定期查詢。

(三)外聘運動教練：依外聘教練進用事項第11點規定，學校

進（運）用外聘教練有第5點所述情形，學校應予終止契

約，並應於書面通知送達後7日內，至「各教育場域不適

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」登載通報；家長會聘任者，應

通知學校辦理。又依第9、10點規定，進（運）用前，應

至前述「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」完成查詢；如為

家長會聘任，應由家長會通知學校代為查詢；進（運）

用期間也應定期查詢有無第5點各款情形。

四、前述運動教練如有不適任情事，並已作成解聘（僱）、不

續聘（僱）或終止契約者，學校應至教育部「各教育場域

30

2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4 頁

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」辦理通報，該系統已整合5個

不適任人員資料庫(不適任教育人員資料庫、涉性別事件之

學校不適任人員資料庫、短期補習班不適任人員資料庫、

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不適任人員資料庫及全國教保服務機構

不適任人員資料庫)，並連結衛福部、法務部、勞動部及警

政署等資訊系統，爰請學校於聘任教練前，以及教練在職

期間定期查詢，且應同時勾選前述通報系統之教育部、衛

福部、法務部、勞動部及警政署等5個欄位，確認是否具有

不得聘任情形，進行全面查詢，以防杜不適任人員進入校

園。

五、為建構安全、適性之學習環境，並維護友善校園及親師生

關係，請學校加強以下預防措施，以保障學生學習權益與

人身安全：

(一)加強學校運動教練有關正向管教、兒少保護及法規遵循

等專業知能。

(二)建立校內即時申訴及通報機制，確保學生遭遇疑似不當

對待時，能即時獲得保護與協助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
學、臺中市明台高級中學、宜寧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宜寧高級中學、明德學校財
團法人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、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
市光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臺中市私立致用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
中學、永誠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大明高級中等學校、嘉陽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嘉
陽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
弘文高級中學、臺中市青年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立
人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玉山高級中學、慈明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慈明高級中等
學校、常春藤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常春藤高級中學、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、葳
格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、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、麗
喆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麗喆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私立育仁國民小學、台中市私立
明道普霖斯頓國民小學、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慎齋國民小學、臺中市私立華盛頓
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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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局體育保健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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